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明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连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鄢国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112,692,888.94 3,322,087,653.48 -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47,837,605.96 1,594,950,446.67 -2.9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314,188.17 -71.05% 251,913,810.24 -6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3,669,866.04 -729.12% -48,525,932.54 -31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670,301.03 -785.35% -47,659,574.39 -31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5,549,715.06 376.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0 -733.33% -0.0779 -316.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0 -733.33% -0.0779 -316.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1.75% -3.09% -4.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21,001.57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0,878.01 --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4,126.14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95.29 --

合计 -866,358.15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4,17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2%

102,856,

241

0 质押

102,820,

000

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7,287,279 0

陆生华 境内自然人 0.79% 4,902,400 0

文炳荣 境内自然人 0.58% 3,626,655 0

王艳雅 境内自然人 0.46% 2,866,600 0

蔡寿鹏 境内自然人 0.43% 2,682,400 0

廖万国 境内自然人 0.42% 2,629,480 0

李成弟 境内自然人 0.41% 2,561,700 0

张满怀 境内自然人 0.32% 2,000,000 0

杨金 境内自然人 0.26% 1,61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102,856,241 人民币普通股 102,856,241

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7,287,279 人民币普通股 7,287,279

陆生华 4,902,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2,400

文炳荣 3,626,655 人民币普通股 3,626,655

王艳雅 2,866,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6,600

蔡寿鹏 2,6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2,400

廖万国 2,629,480 人民币普通股 2,629,480

李成弟 2,56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1,700

张满怀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杨金 1,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第一名股东与第二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两者与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充足的确定性信息对除该两者以外的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

的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况作出判断。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

287,279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15.09.30 2014.12.31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34,324,039.19

376,042,

818.93

-141,718,

779.74

-37.69%

主要为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导致

货币资金减少

预付款项 8,211,278.29 24,854,035.28 -16,642,756.99 -66.96%

主要为房地产项目预付工程款

减少所致

应收利息 5,324,305.56 1,818,055.56 3,506,250.00 192.86%

主要为应收定期存款利息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9,790,635.26 58,906,813.91 50,883,821.35 86.38%

主要为新增银行保证金和应收

永安煤矿股权转让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 27,500,000.00 -27,500,000.00

-100.

00%

主要是转让了永安煤矿采矿权

导致的资产减少

应付票据 - 50,000,000.00 -50,000,000.00

-100.

00%

主要为兑付了房地产建筑工程

开出的银行承兑票据所致

应付账款 168,685,714.01

240,343,

797.99

-71,658,083.98 -29.81%

主要为房地产应付工程款减少

所致

预收款项 143,241,155.42 45,248,044.55 97,993,110.87 216.57%

主要为房地产新项目开盘预售

导致的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5,260,925.45 3,192,864.62 2,068,060.83 64.77% 主要为应付工人工资增加

应交税费 27,731,093.67 42,764,062.22 -15,032,968.55 -35.15%

主要因为房地产预售项目预缴

税费增加导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30,000,000.00

192,000,

000.00

-62,000,000.00 -32.29%

主要为本期偿还到期长期借款

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2,154,806.20 19,709,370.20 -17,554,564.00 -89.07%

主要为本期收购少数股东股份

所致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51,913,810.24

708,911,

184.14

-456,997,

373.90

-64.46%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大

幅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78,340,414.32

501,423,

950.63

-323,083,

536.31

-64.43%

主要为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大

幅减少导致房地产结转成本大

幅减少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433,218.23 77,968,291.45 -55,535,073.22 -71.23%

主要为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减

少导致税费减少

财务费用 38,303,682.42 26,865,399.26 11,438,283.16 42.58% 主要是本期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74,287.22 -2,661,706.60 2,187,419.38 -82.18%

主要是本期应收款项及其账龄

变化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2,696,838.79 -409,771.21 3,106,610.00 758.13%

主要为本期转让永安煤矿股权

而取得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49,869,333.09 26,398,614.98 -76,267,948.07

-288.

91%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及

其利润率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9,943.00 954,536.73 -914,593.73 -95.82%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商品房销售

挞定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21,822.58 409,806.59 612,015.99 149.34%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50,851,212.67 26,943,345.12 -77,794,557.79

-288.

73%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及

其利润率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589,111.52 10,379,382.59 -7,790,271.07 -75.06% 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362,138,550.89

606,549,

612.97

-244,411,

062.08

-40.30%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大

幅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549,715.06

-16,453,

052.49

62,002,767.55 376.85% 主要是本期无购置土地支出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7,333,454.85

-69,776,

206.45

117,109,661.30 167.84%

主要是本期对外投资减少以及

收回了万科置地的部分长期应

收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4,050,

207.38

181,662,

861.14

-365,713,

068.52

-201.

31%

主要为本期融资保证金以及偿

还债务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91,167,037.47 95,433,602.20

-186,600,

639.67

-195.

53%

主要因为本期融资保证金以及

偿还债务增加导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煤矿兼并重组事项：

①2015年1月27日，公司及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与易颖、金荣辉签署《威

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与孔家沟煤矿资产整合合作协议》。 合作各方确定在

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名下，按照贵州煤矿兼并重组政策进行整合合作，公司

以核桃坪煤矿（公司持股80%，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持股20%）为主体矿山，

与易颖、金荣辉实际所有的孔家沟煤矿的采矿权及矿山等固定资产（剥离了

除煤矿采矿权和矿山等固定资产之外的其他债权债务）进行整合，孔家沟煤

矿根据政策要求进行关闭。 合作双方以拟整合资产的评估值作为划分整合后

新矿井股权的依据，新建矿井各股东股权比例如下：本公司占56%股权、广东

省地质矿产公司占14%股权、易颖占13.50%股权、金荣辉占16.50%股权。 详情

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1,2015-002。

②根据贵州煤炭整合政策要求，参与兼并重组的煤矿要按照“减半” 原则

实施整合。 目前公司参与煤矿集团重组的有2个煤矿，按煤矿数量“一对一减

半” 原则，公司已完成了煤矿减半的关闭指标（核桃坪煤矿配对关闭孔家沟煤

矿，煤炭沟煤矿配对关闭兴坝田煤矿）。 为尽可能地盘活现有煤矿资产，提高

资产利用效率，回笼前期投入的资金，公司决定出售多出的煤炭关闭指标永安

煤矿。 2月5日，公司与柳向阳签订《贵州省纳雍县永安煤矿采矿权及股权转让

合同》，以3000万元出让永安煤矿采矿权（包括其项下资产）和100%股权，对

方将永安煤矿作为其所控制的猛者新寨煤矿（属鸿熙矿业煤矿整合主体名下

煤矿）关闭指标，有利于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煤矿集团整合实施方案报批

工作的顺利推进。

③公司与易颖、金荣辉随后形成《威宁县核桃坪煤矿（新）股东会决议》、

签署《威宁县孔家沟煤矿资产移交确认书》，确定2015年3月26日为威宁县孔

家沟煤矿资产、资料、生产经营管理权等的移交日期。 但在此后的移交过程中

因易颖、金荣辉设置障碍，拒不履行孔家沟煤矿的资产、资料和生产经营管理

的交接义务，且擅自对本应纳入新矿井的孔家沟煤矿进行生产和销售，并将销

售款项全部据为己有。

④2015年5月16日，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贵州

省能源局发布了黔煤兼并重组办【2015】44�号《关于对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

司主体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方案的批复》，批准了涉及《整合合作协议》的煤矿

整合方案。 但交易对方（易颖、金荣辉）拒不合作，拒不移交孔家沟煤矿，新矿

井技改整合受到严重影响。在经我司多次催告并派员前往组织、协调移交工作

无果的情况下，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避免更大损失，公司依法起诉易颖、金荣

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7月13日受理了公司的诉讼申请。 目前本

案尚未开庭审理。 详情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

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026。

2、关于撤回公司债申请的事项：

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等原因，公司近期经营业绩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预计会对公司债的发行造成不利影响，另外考虑公司现阶段的资金安排、融资

结构和渠道调整等因素， 经与保荐机构协商和审慎研究， 公司和保荐机构于

2015年4月17日向证监会报送了撤回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申请， 随后收

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5]58号）。 证监会根

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决定终止对本公司

发行公司债券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详情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017。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

行

情

况

股改承诺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上市

公司

第八点、董事会承诺： 1.准确和及时地公告本公司

中期、年度财务及经营业绩报告资料。 2.董事会成

员、监事会成员及高层管理人员如发生人事变动,

或前述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时,及

时通报证券管理机关,并适时通过传播媒介通告社

会公众。 3.及时、真实地披露本公司重大经营活动

信息。 4.自觉接受证券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认

真听取政府、股东、证券管理及经营部门和社会公

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 5.不利用内幕消息和不正

当手段从事股票投机交易。 6.本公司没有无记录

负债。

1994

年08

月13

日

长期

有效

正

在

履

行，

未

违

反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上市

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第十点之2、"本公司董事会同时决

定,从2001年开始不再对广东宏远集团公司新增

其他应收款。 "

2001

年04

月14

日

长期

有效

正

在

履

行，

未

违

反

控股

股东

自2015年7月8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票。

2015

年07

月08

日

自

2015

年7

月8

日起

的未

来六

个月

内

正

在

履

行，

未

违

反

公司

董事

长

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未来20个交易日内（法律

法规禁止董监高买卖股票的时间除外），增持公司

股份150,000�股，并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

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2015

年07

月09

日

增持

计划

完成

后六

个月

内

股

票

增

持

计

划

已

于

201

5年

7月

10

日

完

成，

相

关

承

诺

正

在

履

行，

未

违

反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

元）

-10,000

-

-

-8,000 1,401.45 下降 -813.55%

-

-

-670.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06

-

-

-0.1285 0.0225 下降 -813.77%

-

-

-671.11%

业绩预告的说明

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大环境下，房地产行业净利润普遍下滑现象进一步凸显,

中小型房企经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日益增多。 公司房地产业务由于本期可售楼盘数量少，

规模体量小，故销售收入预计较上年度大幅减少，这对公司净利润下降影响很大。 其中，康

城假日项目因为竣工备案验收手续进展迟缓，致使康城假日已售的商品房还不符合收入确

认条件。 另一方面，煤炭市场依然疲软，煤价低迷，煤炭沟煤矿煤层结构复杂，赋存条件对

生产造成较大难度，影响了产量和收入；核桃坪煤矿处在兼并重组的停产技改阶段，目前因

合作方孔家沟煤矿违约而影响整合进程，公司此前已提起诉讼，现尚未开庭审理，公司争取

早日妥善处理好。 公司受该两项主要业务收入减少之故，2015年度经营业绩预测较上年同

期下降较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2015年07月03

日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方

面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5年07月08

日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对维护公司股价稳

定的相关举措，无提供资料

2015年07月08

日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对维护公司股价稳

定的相关举措，无提供资料

2015年07月21

日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无提供资料

2015年08月14

日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无提供资料

2015年09月29

日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经营情况和未来发

展计划，无提供资料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周明轩

二0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73� � � � � � � �证券简称：粤宏远A� � � �公告编号：2015-035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计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813.55%�~�-670.84%

盈利：1401.45万元

盈利：约-10,000万元 ~�-8,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1606元 ~�-0.1285元 盈利：0.0225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大环境下，房地产行业净利润普遍下滑

现象进一步凸显,中小型房企经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日益增多。 公司房地产

业务由于本期可售楼盘数量少，规模体量小，故销售收入预计较上年度大幅减

少，这对公司净利润下降影响很大。 其中，康城假日项目因为竣工备案验收手

续进展迟缓，致使康城假日已售的商品房还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另一方面，

煤炭市场依然疲软，煤价低迷，煤炭沟煤矿煤层结构复杂，赋存条件对生产造

成较大难度，影响了产量和收入；核桃坪煤矿处在兼并重组的停产技改阶段，

目前因合作方孔家沟煤矿违约而影响整合进程，公司此前已提起诉讼，现尚未

开庭审理，公司争取早日妥善处理好。 公司受该两项主要业务收入减少之故，

2015年度经营业绩预测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数据为初步测算，公司 2015�年年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披露的 2015�年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银 泰 资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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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海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荣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叶薇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717,218,687.71 4,943,572,116.35 -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682,763,054.58 3,781,318,339.12 -2.6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1,559,812.45 -3.33% 513,441,190.14 1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5,865,677.12 -14.46% 166,584,464.81 -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8,947,799.64 -13.01% 139,985,566.42 -10.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78,541,007.75 649.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1 -14.49% 0.1535 -6.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1 -14.49% 0.1535 -6.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0.44% 4.31% -0.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96,380.0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9,267,187.87 银行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8,301.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4,054.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2,312.73

合计 26,598,898.3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231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银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73% 202,608,648 37,500,000 质押 195,042,313

王水 境内自然人 18.31% 198,018,132 198,018,132 质押 115,456,630

侯仁锋 境内自然人 18.30% 197,987,769 197,987,769 质押 123,350,000

程少良 境内自然人 6.12% 66,179,974 66,179,974 质押 53,679,974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80% 30,322,966

广州凯得控股

有限公司

国家 2.46% 26,660,177

李红磊 境内自然人 1.54% 16,638,143 16,638,143 质押 16,638,100

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0.85% 9,195,10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三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

等

0.83% 9,000,000

丰和价值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0.56% 6,082,053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165,108,648 人民币普通股 165,108,64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322,966 人民币普通股 30,322,966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 26,660,177 人民币普通股 26,660,17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195,100 人民币普通股 9,195,1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6,082,053 人民币普通股 6,082,053

高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1,3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1,300

王剑峰 5,923,600 人民币普通股 5,923,6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43,625 人民币普通股 5,843,625

阮京虹 5,391,748 人民币普通股 5,391,7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程少良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之董事。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高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000,000股，报告期

内因参与融资融券导致股份减少2,880,000股；阮京虹通过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5,058,198股，报告期内因参与融资融券导致股份减少741,802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年

金额

年初余额或上年

同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百分

百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97,064,960.99 662,901,717.75

-365,836,

756.76

-55.19%

本年度现金分红及银行理财

导致货币资金余额减少

预付款项 20,760,601.96 7,726,514.05 13,034,087.91 168.69% 预付的采购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305,342.50 12,893,232.48 5,412,110.02 41.98% 应收往来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95,132,476.53 - 95,132,476.53 100.00%

本期新建的竖井、 巷道等工

程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6,898,669.21 34,170,609.80 12,728,059.41 37.25% 预付的工程类款项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58,046,099.03 18,888,367.15 39,157,731.88 207.31%

应付的工程及设备款增加所

致

预收款项 4,391,603.28 144,507,534.61

-140,115,

931.33

-96.96% 本期结转销售收入所致

专项储备 35,150,726.17 26,539,930.27 8,610,795.90 32.44%

计提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及

维简费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513,441,190.14 444,653,740.69 68,787,449.45 15.47% 本期销售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34,477,633.47 72,875,953.85 61,601,679.62 84.53%

本期销售增加结转的销售成

本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071,639.16 588,256.96 1,483,382.20 252.17%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增加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8,541,007.75 -32,469,769.94 211,010,777.69 649.87% 主要为销售收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4,529,225.74

-313,641,

171.18

468,170,396.92 149.27%

主要为三个月以上的银行理

财到期收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4,006,

990.25

-282,684,

675.35

-61,322,314.90 -21.69%

主要为现金分红增加及回购

公司股份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

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

诺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

作承诺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今后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

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

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银泰资源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对于银泰资源拟发展有关矿产资源、能源业务的计划，收

购人承诺如若成功获得上述有关相关项目，在同等条件下，银泰

资源将享有优先选择权。

2007年

9月13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王水

本人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获得的银泰资源股份自登记至本

人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012年

3月26日

自取得

股份之

日起 36�

个月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王水

本人、侯仁峰及李红磊承诺三人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

排，在玉龙矿业的生产经营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共同扩大将来其所能支

配的银泰资源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王水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本人持有银泰资源股权比例为18.24%。

非经银泰资源书面许可，本人不得将此次重组获得的股票质押给

任何他方，亦不以托管、信托等其他方式将股东权利委托或让渡

给任何他方。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侯仁峰

本人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获得的银泰资源股份自登记至本

人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012年

3月26日

自取得

股份之

日起 36�

个月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侯仁峰

本人、王水及李红磊承诺三人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

在玉龙矿业的生产经营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

情形；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共同扩大将来其所能支配

的银泰资源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侯仁峰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本人持有银泰资源股权比例为18.24%。

非经银泰资源书面许可，本人不得将此次重组获得的股票质押给

任何他方，亦不以托管、信托等其他方式将股东权利委托或让渡

给任何他方。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1、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一、实际控制人及中国银泰承诺：截至本

函签署之日，未投资、从事、参与或与任何他方联营、合资或合作

其他任何与铅、锌、银矿产品开采、加工相同或相似业务；亦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银泰资源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

活动且不会对该等业务进行投资。 二、如实际控制人、中国银泰

及其控股企业与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

业务，实际控制人、中国银泰及其他控股企业将立即通知银泰资

源，将该商业机会让与银泰资源并自愿放弃与银泰资源的业务竞

争。 三、实际控制人、中国银泰在该承诺函生效前已存在的与银

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一旦与银泰资源及其控

股企业构成竞争，实际控制人、中国银泰将采取由银泰资源优先

选择控股或收购的方式进行；如果银泰资源放弃该等优先权，则

实际控制人、中国银泰将通过注销或以不优惠于其向银泰资源提

供的条件转让股权给第三方等方式，解决该等同业竞争问题。

四、实际控制人、中国银泰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

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

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五、自本承诺出具日始生效，

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2、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之承诺：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中国银泰及其他控股企业将尽量避免与银泰资源之间产生关

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

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

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二、中国银泰将严格遵守

银泰资源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

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

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不利用关联交易

转移、输送利润，损害银泰资源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中国

银泰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

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

连带保证责任。 四、自本承诺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

文件。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资产重

组时所

作承诺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3、关于保证银泰资源独立性的承诺：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中国银泰仍为银泰资源之控股股东，沈国军先生仍为银泰资

源之实际控制人，将继续按照A股上市公司相关规范性文件对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要求履行法定义务，避免同业竞争、

规范关联交易、保证银泰资源在资产、机构、业务、财务、人员等方

面保持独立性。 二、中国银泰及实际控制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

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

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4、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自2013年1月24日起三年内，中国银

泰对其所拥有的161,039,922股银泰资源股份无处置计划；中国

银泰因银泰资源重大资产重组所认购的5,000万股银泰资源股

份，转让给程少良先生1,250万股后，剩余3,750万股股份自2013

年1月24日起96个月内不转让。

2012年

8月28日

三年；96

个月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5、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的承诺：一、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国银泰及其关联方与银泰资源的资金往来

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国银泰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有关

规定，严格控制银泰资源对外担保风险。 三、中国银泰如因不履

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

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中国银

泰投资

有限公

司

6、关于承担银泰资源因法人间借贷可能遭致的损失的承诺：银泰

酒店公司作为原银泰资源（曾用名"科学城"）的子公司，因其并

无实力出资建设北京柏悦酒店，建设所需资金均由银泰资源和中

国银泰之子公司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投入。 自2005年起，银泰

资源累计投入82,000万元，其中20,000万元形成对银泰酒店公

司的资本金，其余62,000万元形成对银泰酒店公司的借款。

2013年1月16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银泰酒店公司

股东由银泰资源变更为中国银泰。 如因上述借款事项导致银泰

资源被相关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要求处以罚款、征收滞纳金

或被任何他方索赔等，中国银泰将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无条件承担

银泰资源因此受到的全部经济损失的75%。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侯仁峰、

王水及

李红磊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承诺：由于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均以其

各自持有的玉龙矿业股权认购银泰资源本次新增发行股份，为避

免重组完成后与银泰资源之间产生同业竞争，侯仁峰、王水及李

红磊均承诺：一、本人承诺：截至本函签署之日，除享有玉龙矿业

股权之外，未投资、从事、参与或与任何他方联营、合资或合作其

他任何与铅、锌、银矿产品开采、加工相同或相似业务。 二、自本

函签署之后至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银泰资源股份或担任银泰资

源（含其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亦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银泰资源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

活动且不会对该等业务进行投资。 三、如本人及其他控股企业与

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务，本人及其他

控股企业将立即通知银泰资源，将该商业机会让与银泰资源并自

愿放弃与银泰资源的业务竞争。 四、本人在该承诺函生效前已存

在的与银泰资源及其控股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一旦与银泰资

源及其控股企业构成竞争，本人将采取由银泰资源优先选择控股

或收购的方式进行；如果银泰资源放弃该等优先权，则本人将通

过注销或以不优惠于其向银泰资源提出的条件转让股权给第三

方等方式，解决该等同业竞争问题。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侯仁峰、

王水及

李红磊

2、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之承诺：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

人及其他控股企业将尽量避免与银泰资源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

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

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二、本人将严格遵守银泰资源公司章

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

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损

害银泰资源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

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侯仁峰、

王水及

李红磊

3、关于保证银泰资源独立性的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将按照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确保银泰资源公司的独立性，积极促使银泰资源在

资产、业务、财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性。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侯仁峰、

王水及

李红磊

4、关于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

购的银泰资源之股份，自取得该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上

述期限届满后，将按照届时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处理股票转让

事宜。

2012年

3月26日

自取得

股份之

日起36

个月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侯仁峰、

王水及

李红磊

5、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的承诺：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后，三人及其关联方与银泰资源的资金往来将严格遵

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的相关规定。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完成后，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有关规

定，严格控制银泰资源对外担保风险。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侯仁峰、

王水及

李红磊

6、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就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及一致行动关系等

事项承诺如下：一、本函出具人承诺：截至本函出具之日，侯仁峰、

王水及李红磊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函出具人承诺：侯仁

峰、王水及李红磊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在玉龙矿业

的生产经营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亦不存

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共同扩大将来其所能支配的银泰资源股

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三、本函出具人承诺：侯仁峰、王水

及李红磊承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将来亦不会基于

其所持有的银泰资源股份谋求一致行动关系；四、承诺人如因不

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

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

任。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程少良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1、自2013年1月24日起三年内，本人对

其所拥有的53,679,974股银泰资源股份无处置计划。 2、中国银

泰因银泰资源重大资产重组所认购的5,000万股银泰资源股份，

转让给本人1,250万股，该部分股份自2013年1月24日起96个月

内不转让。

2012年

3月26日

三年；96

个月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程少良

关于承担银泰资源因法人间借贷可能遭致的损失的承诺：银泰酒

店公司作为原银泰资源（曾用名"科学城"）的子公司，因其并无

实力出资建设北京柏悦酒店，建设所需资金均由银泰资源和中国

银泰之子公司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投入。 自2005年起，银泰资

源累计投入82,000万元，其中20,000万元形成对银泰酒店公司

的资本金，其余62,000万元形成对银泰酒店公司的借款。 2013

年1月16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银泰酒店公司股东由

银泰资源变更为中国银泰。 如因上述借款事项导致银泰资源被

相关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要求处以罚款、征收滞纳金或被任

何他方索赔等，本人将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无条件承担银泰资源因

此受到的全部经济损失的25%。

2012年

3月26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首次公

开发行

或再融

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

公司中

小股东

所作承

诺

程少良

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1、本人及其他控股企业将尽量

避免与银泰资源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

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

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

定。 2、本人将严格遵守银泰资源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

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

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

披露；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损害银泰资源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3、本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

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

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2014年

11月24

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程少良

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的承诺： 1、本人及其

关联方与银泰资源的资金往来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

发[2003]56号）的相关规定。 2、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有关规定，

严格控制银泰资源对外担保风险。 3、本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

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银泰资源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

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2014年

11月24

日

无

未有违

反承诺

的情况

承诺是

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

履行的

具体原

因及下

一步计

划（如

有）

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尚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资产重

组时所

作承诺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5年07月01日

-2015年09月30日

公司董事会秘

书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经营及发展情况，没

有提供资料。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杨海飞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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